
	审批意见：

滦开审批环表[2025]20号

根据环评结论、专家意见，结合工程环境影响特点，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唐山东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废铁质油桶自行利用项目位于河北滦州经济开发区城西钢铁产业园唐山东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院内，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中心坐标为东经118°38′4.592″，北纬39°44′21.821″，位于公司院内东南角现有废钢厂房内，布置于废钢厂房内东南部，控油间、压块机南北向布置。距离东海公司厂界最近的敏感点为东侧250m处的前周庄村（距离本项目约269m）。本项目总投资50万元，环保投资为50万元。项目不新增占地，不新增建筑面积。为降低废铁质油桶处置成本，通过对废铁质油桶压块处理，实现资源的再利用。新增1套铁质油桶压块设备，主要设备包括：金属打包液压机、控油支架等。该项目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河北滦州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投资项目备案信息，备案编号：滦开审批备字〔2025〕33号，项目代码2506-130284-89-01-317251，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原则上同意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及管理要求。
二、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运营期管理，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遵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性文件，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

（二）废气：

项目废气污染源主要为控油及压块过程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呈无组织排放，采取车间密闭措施后非甲烷总烃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限值要求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中限值要求（企业边界浓度≤2mg/m3）。

（三）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为压块机等设备运行时的噪声，项目实施后北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昼间70dB(A)，夜间55dB(A)）；其他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昼间65dB(A)，夜间55dB(A)）。

（四）废水：本项目无生产用水，不新增员工，无生活、生产废水排放。

（五）固废：项目控油过程产生的废油收集于废油桶中密闭盛装，返回生产工序利用；设备维护产生废液压油在厂区内危废间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液压油桶作为本项目原料使用；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版），废含油棉纱及废含油手套属于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900-041-49）全过程为豁免管理，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本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均须合理处置，满足固体废物处置相关规范。
（六）防渗：按照分区防渗的要求及环评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进行落实，确保满足法律规定。

（七）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储备充足的防范物资，按规定编制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备案，定期开展演练防范环境风险。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及其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四、本项目环评文件根据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进行审批，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在依法依规取得发改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利局、住建局等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后，再进行建设、生产活动，否则不得开工建设。

五、本项目环评文件批准后，若建设项目出现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本项目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六、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履行排污许可手续及验收。

七、本次建设完成后公司总量控制指标不变，仍为：COD：0t/a；氨氮：0t/a；总氮：0t/a；SO2：651.281995t/a；NOx：1763.748000t/a；特征污染物为颗粒物：1188.399t/a。

    河北滦州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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